
附件：

四川省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生产质量
保障能力评估办法

第一条 为推进全省装配式建筑发展，促进装配式建筑

部品部件生产企业建立和完善质量技术标准和组织管理机

构，提升部品部件生产企业产品质量和现代化管理水平，实

现部品部件生产系列化、标准化，保障装配式建筑质量和安

全，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17〕56

号）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生产质

量保障能力评估，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会同相关部门负责全

省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生产质量保障能力评估的监督工作。

市(州)、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

相关部门负责行政区域内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生产质量保

障能力的具体监督工作。

法律法规对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生产质量保障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 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生产、加工、制作装配式混

凝土结构、钢结构、木结构与房屋建筑和市政公用工程相关

部品部件的企业，均可自愿申请评估。



第五条 申请部品部件生产质量保障能力评估的企业应

当符合建筑工程质量标准的有关规定。

第六条 申请部品部件生产质量保障能力评估的企业应

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备与部品部件生产能力相适应的生产场地。

（二）具有部品部件生产质量、安全、技术、检测和管

理等组织机构。

（三）具有符合产业现代化发展的生产工艺、生产技术

和机械设备。

（四）具备部品部件生产经营质量保证体系、技术体系、

标准体系。

（五）具有完善的工程资料档案管理制度，并建立了制

造过程各环节的质量信息可追溯制度。

（六）具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

质检人员、生产作业人员。

（七）具备法律法规和国家现行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及

环保条件。

（八）具有与部品部件生产相适应的试验室，并出具部

品部件检测的质量证明文件。或委托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检

测进行部品部件检测的质量证明文件。

（九）混凝土部品部件生产企业的生产质量保证应符合

《四川省建筑工业化混凝土预制构件制作、安装及质量验收

规程》DBJ/T008-2015 的相关要求。



（十）装配式钢结构部品部件生产企业的生产质量保证

应当符合《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技术标准》GB/T51232-2016

的相关要求。

具体条件以附表 1、附表 2 规定为准。

第七条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生产质量保障能力评估程

序：

（一）申报

本着“公平、公开、公正、自愿”的原则，由申请人登

入四川省装配式建筑发展推进平台，进入装配式建筑部品部

件生产质量保障能力评估系统，填报有关信息。

（二）初审

企业网上申请填报材料后，由评估机构对相关材料进行

初审。

（三）现场核查

通过初审后，由评估机构组织专家到生产企业及应用工

程项目进行现场检查。核查专家应对其核查过程和结论负

责。

（四）公示

对通过评估的生产企业，在四川省装配式建筑发展推进

平台和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生产质量保障能力评估系统予

以公示，公示期为 10 个工作日。

对于公示期内有异议，经查实申请企业在申报环节有弄

虚作假等不良行为的，两年内不再受理申请企业的评估申



请。

（五）发布

公示期满，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征求四川省经济和

信息化厅和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意见后，公布通过评估的

企业名录及其生产的部品部件目录，供社会查询。

第八条 企业名录及其生产的部品部件目录按年度实行

动态管理，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将其从推荐目录中移除：

（一）部品部件技术及生产工艺已经落后，不满足国家

相关技术标准或被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淘汰的。

（二）部品部件的质量安全发生多次投诉，造成恶劣影

响的。

（三）日常监督检查不满足质量与安全标准要求的。

（四）部品部件在工程应用中被认定出现重大质量安全

问题的。

第九条 通过评估的企业，应在签订部品部件供应合同

并开始履行合同后一个月内，在评估系统中填报合同内部品

部件交付情况，分阶段接受监督检查，确保部品部件质量处

于监督受控状态。

第十条 通过评估的企业，发生地址变更、部品部件种

类或新增种类、企业经营发生重大变化，应当主动申请重新

评估。

第十一条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生产质量保障能力评估

不收取费用。



第十二条 企业通过评估进入推荐目录中的部品部件，

工程设计单位应优先在装配式建筑项目设计中依法推广使

用；优先参与制（修）订全省制有关定额、计价规定，在省

工程造价信息中发布造价信息；优先推荐参加工程评优；享

受我省建筑产业现代化及其他相关优惠政策。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五

年。



附表 1

装配式混凝土部品部件生产企业质量保障能力

评估条件参照标准
年生产规模 1-3 万 m3（不含） 3-10万 m3 >10 万 m3

生

产

场

地

厂区面积 ≥20000M2 ≥80000M2 ≥150000M2

生产区域 ≥6000M2 ≥12000M2 ≥50000M2

实验室 ≥50 M2 ≥80 M2 ≥100M2

组

织

机

构

技术部门
技术负责1人

深化设计2人以上
技术负责1人

深化设计5人以上

技术负责1人

深化设计10人以上

质量管理部

门

质量负责人 1 人

品质管理员 1人以上

质量负责人 1人

品质管理员 2 人以上

质量负责人 1人

品质管理员 3人以上

安全管理部

门

安全负责人 1 人

安全生产管理员 1人

环保安全管理员 1人

安全负责人 1人

安全生产管理员 2人

环保安全管理员 1人

安全负责人 1人

安全生产管理员 2人

环保安全管理员 1人

实验室
实验室负责人 1人

实验员 1人

实验室负责人 1人

实验员 2 人

实验室负责人 1人

实验员 2人

工

艺

与

设

备

工艺 工艺设计、管理人员各 1人

生产设备 与设计产能相适应的配套设备

实验室设备 与生产部品部件相匹配的自检设备或与第三方签订检测协议



管

理

体

系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企业推行 GB/T19001 IDT ISO9000认证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企业推行 GB/T2400 IDT ISO14001认证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
企业推行 GB/T28001 认证

企业标准体系 部品部件均符合国家、地方、行业标准，制定企业标准

部品部件

质量管理制度
建立部品部件分类管理、质量可追溯、原材料检验制度

信息化管理制度 建立全流程信息化管理制度

档案管理制度 建立原材料、半成品、成品档案管理制度

关

键

岗

位

人

员

要

求

技术负责人

8 年以上相关专

业从业经验，工程

师或相应的职业

资格

10年以上相关专
业从业经验，高级
工程师或相应的

职业资格

10年以上相关专

业从业经验，高级

工程师或相应的

职业资格

实验室负责人

5 年以上相关专

业从业经验，工程

师或相应的职业

资格

8年以上相关专业
从业经验，工程师
或相应的职业资

格

8年以上相关专业

从业经验，工程师

或相应的职业资

格

生产人员中自有人员

配置比例
30% 30% 30%

环

保

安

全

通过当地环保安全部门评审



附表 2

装配式钢结构部品部件生产企业质量保障能力

评估条件参照标准

年生产规模 3000-6000 吨（不含） 6000-12000 吨 >12000 吨

生

产

场

地

厂区面积 ≥20000M
2

≥40000M
2

≥60000M
2

生产区域 ≥6000M2 ≥12000M2 ≥40000M2

实验室 自建实验室或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

组

织

机

构

技术部门
技术负责1人

深化设计2人以上
技术负责1人

深化设计5人以上

技术负责1人

深化设计10人以上

质量管理部

门

质量负责人 1人

品质管理员 1人以上

质量负责人 1人

品质管理员 2人以上

质量负责人 1人

品质管理员 3人以上

安全管理部

门

安全负责人 1人

安全生产管理员 1人

环保安全管理员 1人

安全负责人 1人

安全生产管理员 2人

环保安全管理员 1人

安全负责人 1人

安全生产管理员 2人

环保安全管理员 1人

质量检测部

门
质量检验员 1人

质量检测负责人 1人

质量检验员 1人

质量检测负责人 1人

质量检验员 1人

工

艺

与

设

备

工艺 工艺设计、管理人员各 1人

生产设备 与设计产能相适应的配套设备

检验设备 与生产部品部件相匹配的自检设备或与第三方签订检测协议



管

理

体

系

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

GB/T19001 IDT ISO9000或 GB/T50430 通过合格的第三方认证并证书

在有效期内

环境管理

体系认证

GB/T2400 IDT ISO14001或通过合格的第三方认证并

证书在有效期内

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体系

认证

GB/T28001 通过合格的第三方认证并证书在有效期内审

企业标准

体系
部品部件均符合国家、地方、行业标准，制定企业标准

建立部品部

件质量管理

制度

建立部品部件分类管理、质量可追溯、原材料检验制度

建立信息化

管理制度
建立全流程信息化管理制度

档案管理制

度
建立原材料、半成品、成品档案管理制度

关

键

岗

位

人

员

要

求

技术负责人

8年以上相关专业从

业经验，工程师或相

应的职业资格

10年以上相关专业从
业经验，高级工程师
或相应的职业资格

10年以上相关专业从

业经验，高级工程师

或相应的职业资格

焊接专业人

员

从事焊接工作 2年以

上 10人

从事焊接工作 2年以

上 15人（4年以上不

少于 5人）

从事焊接工作 2年以

上 20人（4年以上不

少于 8 人）

无损检测持

证人员

5年以上相关专业从

业经验 1人

5年以上相关专业从

业经验 1人

5年以上相关专业从

业经验 2人

产业工人自

有占比
30% 30% 30%

环

保

安

全

通过环保安全部门评审


